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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客户：
当前，个人银行账户、企业对公账户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、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问题突出，不法分子使用虚假身份、他人银行账户洗钱，规避监管逃避打击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，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为有效打击犯罪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现将有关法律责任及防范提示告知如下：
    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规定：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，或者提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”。
二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条规定：“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，为其提供信用卡、手机卡、通讯工具、通讯传输通道、网络技术支持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，以共同犯罪论处”。
三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一条之可以认定行为人“明知”情形（部分）：（1）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；（6）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、帮助的；（7）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。
四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、出租、出借电话卡、物联网卡、电信线路、短信端口、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、互联网账号等，不得提供实名核验帮助；不得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上述卡、账户、账号等。对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实施前款行为的单位、个人和相关组织者，以及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关联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，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入信用记录，采取限制其有关卡、账户、账号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业务、暂停新业务、限制入网等措施。”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组织、策划、实施、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前款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；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，处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    五、根据国家发改委、公安部、工信部、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《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》规定，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，非法买卖、出租、出借电话卡、物联网卡、固定电话、电信线路、短信端口、银行账户、支付账户、数字人民币钱包、互联网账号等三次以上的，或者为上述卡、账户、账号提供实名核验帮助三次以上的，或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上述卡账户的单位、个人和相关组织者，将被采取以下金融、信用惩戒措施：
1、限制惩戒对象名下银行账户、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金功能，与开立机构既有协议约定的代扣代缴税款、社保、水电煤气费等基本生活保障的款项除外。
    2、停止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业务，支付账户余额向本人同名银行账户转账除外。
3、暂停为惩戒对象新开支付账户、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。
4、将有关惩戒对象信息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。

风险提示：
严禁出租、出借、出售、购买个人账户、企业对公账户或其他支付账户！
严禁将名下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！
严禁使用名下账户为来源不明的资金办理取现业务！
严禁为涉诈涉赌等违法犯罪资金帮助取现！
办贷款或者信用卡要通过正规合法途径，正规途径办理贷款不需要刷流水，以办贷款或信用卡的名义声称“需配合包装刷流水”的都是电信诈骗！都是不法分子诱骗你名下银行卡的犯罪伎俩！将本人银行卡或账户交给他人操作使用，均会被认为是出租、出借、出售银行卡行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· 上述告知内容本人已收悉，现本人承诺：本人明确了解并清楚知晓出租、出借、出售、购买账户的相关法律责任和惩戒措施，本人承诺本人办理的个人账户、企业对公账户、绑定手机卡、U盾、数字人民币钱包用于合法资金往来。本人已认真阅读且理解上述告知的内容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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